中国科学报社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条例
科报工字〔2021〕3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科学报社职工代表大会提案是职代会代表在广泛征集职工意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报社改革和发展及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按照规定程序，提请职代会讨论、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条 职代会提案工作是职代会行使参与报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促进报社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是职代会代表履行职责、行使民主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广泛调动职工积极性，激发职工主人翁责任感，群策群力推进报社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三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并结合报社实际制定。

第二章  提案工作委员会
第四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是职代会设立的提案工作专门机构。提案工作委员会委员由职代会常设主席团讨论推荐，提交职代会表决通过。委员会实行常任制，任期与职代会届期相同，可连选连任。若届内委员因工作变动等原因调整，需经职代会确认。
第五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职责
（一）组织和征集提案；
（二）整理、审核提案的内容，提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初步意见；
（三）向职代会汇报提案征集情况及立案提案处理意见；
（四）检查督办提案落实情况，及时向提案人反馈提案处理情况，征集提案人对处理结果的意见，并向承办部门转达；
（五）向职代会作关于提案征集、审理、落实情况的报告；
（六）提案的归档立卷。

第三章  提案的征集
第六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应在职代会召开前一个月下发征集提案的通知。
第七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应深入宣传职代会的中心议题并组织职工代表调查研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抓住重点提出提案，使提案能集中反映全局性、重点性工作。

第四章  提案的提出
第八条 职代会提案是职工代表就报社发展规划、规章制度、经营管理、劳动保护、职工生活等方面提出的建议性方案。
第九条 职代会提案需经1名正式职工代表提议，至少2名正式职工代表附议。提案发起人如不是职代会正式代表，须联名1名以上职代会正式代表共同提案，并另有2名以上代表附议。
第十条 提案须按统一的提案表格填写，应一事一案，注重质量，认真填写提案提出的事实依据和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行性建议。
第十一条 提案须在规定的提案征集期内提交。

第五章  提案的审核
第十二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应本着尊重和维护提案者的民主权利，保证提案质量的原则，对收到的提案能否立案进行初审，拿出立案、不予立案、合并立案等初步意见。
第十三条 立案内容
符合下列内容之一者，可以列为正式提案：
（一）有关报社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有关指示、决定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二）有关报社改革、规划、发展、创新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三）有关报社新闻采编、管理、经营、财务、人才培养、队伍建设、薪酬制度、文化建设、生活福利等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四）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建议和意见；
（五）广大职工群众关心的其它热点问题的建议和意见。
第十四条 不予立案内容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立案：
（一）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抵触的；
（二）非报社所能办理的；
（三）纯学术研究内容的；
（四）内容不属实，事实不确凿，填写不规范的；
（五）只提出问题和意见，没有可行性建议或者只有建议而没有事实依据的；
（六）纯属个人问题的。

第六章  提案处理
第十五条 职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对全部提案进行审核、筛选、分类、整理、合并、汇总，向职代会常设主席团及职代会汇报。汇报时要明确受理提案的有关部门和解决问题的初步建议。
第十六条 经审查不予立案的，可根据不同情况退回或作为一般意见、合理化建议处理。
第十七条 确定立案的提案提交党委会，经党委会研究确定落实方针，交社长办公会明确主办及协办部门，明确完成期限，由综合处将社长办公会决定交提案工作委员会并由综合处协调相关部门限期落实。
第十八条 承办提案的部门接到提案后，应对提案进行认真研究，凡是有条件解决的问题，迅速解决；因条件所限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制订出计划，创造条件解决；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解释。
第十九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提案落实情况的跟踪督查，及时了解提案的落实情况，督促办理，保证提案落实的速度与质量。
第二十条 提案落实后，承办部门应以书面形式向提案工作委员会提交提案落实情况报告。提案工作委员会向提案人反馈落实情况，听取提案人对提案处理的意见和评议，并将提案人的评议意见转达承办部门。做到件件有反馈，案案有交代。
第二十一条 提案办理工作全部结束后，提案工作委员会对提案立卷归档。
第二十二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向下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报告提案处理结果。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报社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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